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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车出行不便保险条款(2016 版)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申请、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组成。凡涉及保

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取书面形式。

第二条 年满十八周岁的自然人，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

保障内容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因降雨、洪水、城市内涝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保险合同约定的机动车

辆，在门窗关闭状态下，因涉水行驶或被水淹而导致车内出现明显水淹痕迹或者车辆发生故障致

使车辆必须清理维修的，车辆维修期间导致的出行不便，我公司按约定金额赔付。

不能获得赔偿的情形

第四条 请您注意，出现下列情形或损失，我公司是不负责赔偿的：

（一）发生违章驾驶行为或因被保险人、驾驶人的故意行为导致上述保险事故发生的；

（二）因其他违法犯罪行为而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

保险金额

第五条 您能获得的保障额度以您投保时与我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的金额为准，并载明于

电子保单上。

保险期间

第六条 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第七条 我公司就保险标的或您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您应当如实告知。错误或不实的信息

可能影响您的权益，请您注意。

第八条 您应妥善保管保险单，以备查询或理赔使用。

第九条 当您请求赔偿时，应向我们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①车牌号的事故现场照片、驾驶室内部水淹痕迹照片及行驶证照片；

②维修清单或相关票据照片；

③收款账户信息；

④您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争议处理和法律适用

第十条 因履行本保险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本保险合同载

明的仲裁机构仲裁；保险合同未载明仲裁机构且争议发生后未达成仲裁协议的，依法向有管辖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一条 与本保险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

律）。



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保险责任开始前，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我们应当退还全部保险费。

第十三条 保险责任开始后，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我们将退回未满期保费。

计算公式：退回未满期保费=保险费*（1-保险单已经过天数/保险期间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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